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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保安联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太平洋

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关联交易的 

信息披露公告 

（2016-1） 

 

根据《保险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（保监会发[2010]7号），

现将太保安联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与

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太保寿险”）的

重大关联交易内容予以披露： 

  一、交易概述 

自 2015年 1月 1日起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，本公司与

太保寿险之间累计关联交易额达到人民币 1.1亿元（未经审计），

主要为再保险分入业务保费等交易。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保监发[2007]24）号）的规定，上述交易构成本

公司的重大关联交易。 

二、交易对手  

太保寿险与本公司均为中国太平洋保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

司的控股子公司。 

三、定价政策  

双方确定的价格或收费标准原则不偏离与市场独立第三方

确定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，遵循合规、诚信和公允交易原则。 

四、交易目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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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现本公司与太保集团旗下子公司在业务发展和运营管理

上的协同效应。 

五、审批流程  

本公司与太保寿险之间的再保险等交易涵盖在本公司与太

保寿险日常关联交易框架之内，本交易及本交易的授权等事项已

经本公司董事会、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六、对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营状况的影响  

本交易符合交易双方的利益，交易条款符合公平交易原则， 

有利于交易双方业务的长期发展，对本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及经

营状况有重大影响。  

七、独立董事的意见  

根据集团公司统一的公司治理管理制度，本公司未设立独立

董事，董事会决议并未包含独立董事关于此项交易的书面意见。 

 

太保安联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16 年 1 月 15日 

 


